南通市科学技术局、南通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和南通市
生产力促进中心2026年干部职工春节节日慰问品项目
采购公告

一、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南通市科学技术局、南通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和南通市生产力促进中心2026年干部职工春节节日慰问品采购项目
[bookmark: _GoBack]数量：约80人（具体以合同为准）
预算：1200元/人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
三、项目需求说明
春节节日慰问品原则上为符合中国传统节日习惯的用品和职工群众必需的生活用品等。发放方式可以为实物或到指定地点领取相关物品的提货凭证。
四、响应文件要求
1.供应商提供春节节日慰问品方案（无需携带实物）。
可以提供2种及以上的商品组合方案，也可以提供一定价值（每人超过1200元）的提货凭证；
2.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
3.授权委托书（含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4.营业执照复印件；
5.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或食品流通许可证复印件；
以上资料（复印件均须加盖公章）为一套。
五、响应文件递交及评标说明
1.响应单位应于2026年1月27日15时前，携带响应文件至南通市科学技术局（崇川区崇川路58号产业技术研究院1号楼）307室，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不予接受；
2.评标时间初定为 2025 年1月27日15时20分，地点为崇川路58号产业技术研究院1号楼402会议室，逾时则不予受理，具体以通知为准。
3.本项目响应文件不接受以邮递、电子邮件等方式递交，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持法定代表人委托书的授权代表当面提交。各投标单位的标书投送后不得借故撤回。投标人不论是否中标，投标文件均不归还。
4.报价响应单位所提供资格证明文件应当保证有效和完整并按要求签字和盖章，否则将作无效处理。
六、确定成交人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标法。结合供应商规模、方案服务方式、货物价格质量、商品优惠额度、使用便利程度等，确定成交供应商。
七、合同签订
成交供应商应在开标洽谈后5日内与采购单位联系并签订正式合同。
八、付款方式
货物或提货凭证交付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付清款项。
联系人：俞华55018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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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科学技术局  南通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南通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2026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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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节日慰问品方案


















附件2：
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
南通市科学技术局、南通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南通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我单位               （供应商名称）郑重声明：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在下划线上如实填写：有或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说明：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所称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授权委托书

南通市科学技术局、南通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南通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兹授权       （被授权人的姓名）代表我公司参加           （招标项目名称)项目的招标活动，全权处理一切与该项目招标有关的事务。其在办理上述事宜过程中所签署的所有文件我公司均予以承认。

附：授权代表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身份证号码：                                         
手机：                 传真：                        
 

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请附后并盖章）
附件4：

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

















附件5：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或
食品流通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盖章）


